
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

休 学 申 请 表  

分院 
 

 
班级  姓名 

 
学号 

 

申请原因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请   学时间：从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月   日 

注：（1）学生中断学习期间不享受在校生待遇，其所有言行由本人承担法律责任；

（2）逾期未办理复学手续，按自动放弃学籍处理；（3）学费按学院文件执行。 

学生签名：          家长签名：           日  期： 

分院意见 

 

 

签  名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学生处意见 

 

 

签  名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教务处意见 

 

 

签  名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主管院长意见 

 

 

签  名： 
年   月   日 

备   注 

 

 

 

注：此表一式五份，由分院、学生处、教务处、学生、财务处各保留一份。 


